
证券代码：002106 �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2013-009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股比例变化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702号文件核准，2013年3月，本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

10,54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事宜，导致公司总股本由发行前的60,039.616万股增加

至70,581.616万股。 由于本公司股东----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以下简称 “市政总公

司” ）、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水控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含浙江天堂硅谷资

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堂硅谷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李国祥、吉清、梁正，下同）未参

与认购上述非公开发行股份，致使其所持本公司股权比例被动稀释；加之其以往年度通过证

券市场交易减持本公司股份，以公司非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为基数计算，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比例累计减少达5%以上（相关变动情况见下表及上述股东编制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市政总公司、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由于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导致其所持本

公司股权比例被动稀释，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股份变动之情形，但是其基

于主动信息披露，2013年4月11日，其分别向本公司提交各自编制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并由本公司代为披露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相关变动情况， 该报告书于2013年4月13日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一、市政总公司持股变化情况

1、市政总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变化情况（2007年1月12日～2013年4月10日）

股东名称 减持

/

变动方式 减持

/

变动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

/

变动比例

深圳市市政

工程总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8

年

5

月

22.61～23.50 1,618,260 0.49%

2009

年

2

月

11.98 2,944,812 0.89%

2009

年

7

月

16.16 2,968,992 0.90%

2009

年

10

月

15.18 2,968,992 0.90%

小计

- 10,501,056 3.19%

大宗交易

- - - -

其它方式

2013

年

3

月

（见备注）

- - 1.89%

注

合 计

- - 10,501,056

注

5.08%

注

备注：2007年1月12日系本公司上市日；上表“其他方式” 系本公司2013年3月实施非公开

发行股票，市政总公司由于未参与认购、按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计算，致使其所持本公司股权

比例被动稀释1.89%；“合计减持股数10,501,056股” 仅指市政总公司从二级市场减持股份数

量；“合计减持/变动比例5.08%” 系二级市场减持比例3.19%（按本公司当时总股本32,988.8万

股为基数计；由于该百分值保留两位小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差异0.01%系四舍五入所致）与

被动稀释1.89%之和。

2、市政总公司本次变化前后持股情况（2007年1月12日～2013年4月10日）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

/

变动前持有股份

（

2007

年

1

月

12

日收盘计）

本次减持

/

变动后持有股份

（

2013

年

4

月

10

日收盘计）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深圳市市政工

程总公司

持有股份

30,912,000 15.84% 75,967,208 10.7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 - 75,967,208 10.76%

有限售条件股份

30,912,000 15.84% - -

备注：本公司上市日（2007年1月12日），市政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3,091.2万股（上市当

年度处于限售期），占当时本公司总股本（19,520万股）的比例15.84%；由于本公司后续年度经

股东大会决议，实施数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致使其持股数增加；2012年1月12日，市政

总公司为发行中期票据， 以其持有本公司股份42,525,800股作为质物反担保质押给深圳市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质押期限自2012年1月11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止 （详见公司公

告：2012-001）。

综上所述，2007年1月12日至2013年4月10日期间， 市政总公司仅于2008年5月至2009年10

月通过证券市场交易减持所持本公司股权比例3.19%， 再加上因市政总公司未参与本公司

2013年3月实施的非公开增发而导致其所持本公司股权比例被动稀释1.89%，二者合计导致市

政总公司所持本公司股权比例减少达5.08%，即其持股比例由15.84%下降至10.76%。

二、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化情况

1、 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本公司股份变化情况 （2010年4月22日～2013年4月10

日）

股东名称 减持

/

变动方式 减持

/

变动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

/

变动比例

山水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10

年

6

月

23.42~28.55 818,840 0.19%

2010

年

7

月

24.53~30.40 1,929,120 0.45%

2010

年

8

月

30.59~31.70 979,200 0.23%

2010

年

9

月

30.67~37.00 2,852,651 0.67%

2010

年

10

月

36.97~50.94 2,254,489 0.53%

2010

年

11

月

50.74~54.81 94,000 0.02%

2011

年

12

月

20.10~20.20 150,000 0.02%

大宗交易

- - - -

其它方式

2013

年

3

月

（见备注）

- - 0.36%

注

小 计

- - 9,078,300 2.47%

注

浙江天堂硅

谷资产管 理

集团有限公

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10

年

4

月

32.22~36.88 818,200 0.25%

2010

年

5

月

24.71~35.18 1,327,512 0.36%

2010

年

6

月

22.63~28.98 1,420,000 0.33%

2010

年

8

月

28.72~31.29 443,500 0.10%

2010

年

9

月

29.40~33.60 631,500 0.15%

2011

年

1

月

60.02~62.00 147,802 0.03%

2011

年

7

月

35.71~35.85 200,000 0.03%

2011

年

11

月

28.01~29.95 1,088,077 0.18%

2011

年

12

月

19.00~25.36 1,920,000 0.32%

2012

年

3

月

18.78~19.11 500,000 0.08%

2012

年

10

月

15.00~17.61 980,000 0.16%

2012

年

11

月

16.00~17.30 600,000 0.10%

大宗交易

2010

年

4

月

35.11 2,000,000 0.61%

其它方式

- - - -

小 计

- - 12,076,591 2.71%

注

浙江天堂硅

谷阳光创 业

投资有限公

司

集中竞价交易

- - - -

大宗交易

- - - -

其它方式

- - - -

小 计

- - - -

李国祥

集中竞价交易

- - - -

大宗交易

- - - -

其它方式

2013

年

3

月

（见备注）

- - 0.18%

注

小 计

- - - 0.18%

注

梁 正

集中竞价交易

2010

年

10

月

35.8~40.35 166,835 0.04%

2011

年

10

月

27.48 233,569 0.04%

大宗交易

- - - -

其它方式

2013

年

3

月

（见备注）

- - 0.11%

注

小 计

- - 400,404 0.19%

注

吉 清

集中竞价交易

- - - -

大宗交易

- - - -

其它方式

2013

年

3

月

（见备注）

- - 0.11%

注

小 计

- - - 0.11%

注

合 计

- 21,555,295 5.66%

备注：

（1）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堂硅谷资

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堂硅谷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李国祥、吉清、梁正构成一致行

动人关系；其中，“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原名称系“浙江天堂硅谷创业集团

有限公司” ，其后历经工商变更登记，更名为“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

（2）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往年度减持本公司股份情况分别于2009年2月12日、2009

年9月22日、2010年4月24日披露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故本次股份变动以2010年4月22日为计算起点。

（3）上表“其他方式”系本公司2013年3月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

人未参与认购、按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计算，致使山水控股、李国祥、梁正、吉清所持本公司股

权比例分别被动稀释0.36%、0.18%、0.11%和0.11%，合计被动稀释0.76%。

（4）天堂硅谷“合计减持/变动比例2.71%” 系其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比例2.10%（由于该百

分值保留两位小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差异0.01%系四舍五入所致）与大宗交易比例0.61%之

和。

2、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变化前后持股情况（2010年4月22日～2013年4月10日）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

/

变动前持有股份

（

2010

年

4

月

22

日收盘计）

本次减持

/

变动后持有股份

（

2013

年

4

月

10

日收盘计）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山水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持有股份

(1) 14,913,325 4.52% 14,492,632 2.0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913,325 4.52% 14,492,632 2.05%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浙江天堂硅谷

资产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

持有股份

(2) 8,951,420 2.71% - -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951,420 2.71%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浙江天堂硅谷

阳光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持有股份

(3) - - - -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李国祥

持有股份

(4) 3,934,320 1.19% 7,160,462 1.0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3,934,320 1.19% 7,160,462 1.01%

梁 正

持有股份

(5) 2,690,269 0.82% 4,429,152 0.6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2,690,269 0.82% 4,429,152 0.63%

吉 清

持有股份

(6) 2,474,160 0.75% 4,502,971 0.6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74,160 0.75% 4,502,971 0.64%

山水控股等一

致行动人合计

持股情况

合计持有股份

(7)=(1)+(2)+(3)+(4)+(5)+(6)

32,963,494 9.99% 30,585,217 4.3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3,864,745 7.23% 14,492,632 2.05%

有限售条件股份

9,098,749 2.76% 16,092,585 2.28%

备注：2007～2010年度，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实施数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导

致李国祥、梁正、吉清等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持续增加。

综上所述，2010年4月22日～2013年4月10日期间， 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仅于2010年4

月至2012年11月期间通过证券市场交易减持所持本公司股份比例4.90%； 再加上因山水控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参与本公司2013年3月实施的非公开增发而导致其所持本公司股权比例被

动稀释0.76%， 二者合计导致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莱宝高科股权比例减少达5.66%，

即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由9.99%下降至4.33%。

本次权益变动后，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的股权比例为4.33%，不再是本公

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三、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股东通过证券市场交易减持本公司股份及由于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本增加

导致其所持本公司股权比例被动稀释的情形（以下简称“本次减持及股份变动” ）均不存在

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2、上述股东本次减持及股份变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3、上述股东本次减持及股份变动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编制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编制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4月13日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莱宝高科

证券代码：002106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通信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5020号证券大厦2001

邮政编码：518033

联系电话：0755-83920355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减少（二级市场减持及莱宝高科非公开发行而被动稀释）

签署日期：2013年4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称“准则 15�号” ）等相关的

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2、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3、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

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宝高科” ）拥有权益的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莱宝高科拥有权益的股份。

4、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上市公司/莱宝高科 指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总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5020号证券大厦2001

法定代表人：辛杰

注册资本：60800万元

注册号码：440301103386201

组织机构代码：19219039-7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独资（股份公司投资）

主要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公路工程

施工总承包壹级；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路面工程专

业承包壹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水利水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贰级；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等

经营期限：1983年10月8日至2030年4月11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440300192190397

主要股东：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60,800万元，占100%）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5020号证券大厦2001

2、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公司任职及其他公司

兼职情况

辛杰 男

44030119※※※※※※

※419

中国 深圳市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法定代表人，兼任

市政总公司法定代表人。

3、市政总公司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2008～2009年，市政总公司根据自身发展需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减持所持有的莱宝高科部分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此外，由于莱宝高科2013年3月实施非公开增

发股份事宜，而市政总公司未参与此次认购，致使其所持莱宝高科股权比例被动稀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市政总公司根据自身经营发展需要在未来12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持其所持有的莱宝高

科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莱宝高科股份前持有莱宝高科股份情况

莱宝高科2007年1月12日上市时，市政总公司所持莱宝高科的股份及持股比例如下：

单位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30,912,000 15.8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2007年1月12日～2013年4月10日收盘， 市政总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累计减持其所持有莱宝高科股份10,501,056股，减持后其所持有莱宝高科股权比例为12.65%

（按非公开发行前总股本计算），累计减持比例为3.19%，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月份 卖出（股） 减持价格区间（元

/

股）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

司

2008

年

5

月

1,618,260 22.61～23.50

2009

年

2

月

2,944,812 11.98

2009

年

7

月

2,968,992 16.16

2009

年

10

月

2,968,992 15.18

合 计

10,501,056 -

此外，莱宝高科于2013年3月实施非公开增发事宜，莱宝高科总股本由发行前的60,039.616

万股增加至70,581.616万股，而市政总公司未参与此次增发认购，在所持莱宝高科股份数量75,

967,208股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其所持有莱宝高科股权比例由非公开增发前的12.65%下降为

本报告签署日的10.76%，相应被动稀释1.89%。

综上所述，2007年1月12日至2013年4月10日期间， 市政总公司仅于2008年5月至2009年10

月通过证券市场交易减持所持莱宝高科股份比例3.19%， 再加上因市政总公司未参与莱宝高

科2013年3月实施的非公开增发而导致其所持莱宝高科股权比例被动稀释1.89%，二者合计导

致市政总公司所持莱宝高科股权比例变动达5.08%。

三、市政总公司所持莱宝高科股份质押情况

2012年1月12日，市政总公司为发行中期票据，以其持有的莱宝高科股份4,252.58万股作为

质物反担保给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质押期限自2012年1月11日起至质权人解除质押登

记止。 因此，截止本报告签署日，市政总公司可减持莱宝高科的股份为3,344.1408万股。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市政总公司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莱宝高科股份。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报告书内容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

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本报告书文本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朗山二路9号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联系电话：0755-26983383

联系人：杜小华、王行村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机构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必要的授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

日，本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辛杰

签署日期：2013年4月10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

股票简称 莱宝高科 股票代码

00210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深圳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它

■

市政总公司因未参与认购莱宝高科

2013

年

3

月非公开增发股份， 致使权益

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30,912,000

股，持股比例：

15.84%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10,501,056

股；变动比例：

5.08%

（其中，市政总公司因未参与认购莱宝高

科非公开增发股份，致使其权益被动稀释

1.89%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辛杰

签署日期：2013年4月10日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莱宝高科

证券代码：002106

信息披露义务人：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12号寰太大厦17层

邮政编码：100081

联系电话：010-62109038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减少（二级市场减持及莱宝高科非公开发行而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杭州天目山路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二期（高庄入口）褔堤八号

邮政编码：310030

联系电话：0571-86483518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减少（二级市场减持及莱宝高科非公开发行而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天堂硅谷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杭州天目山路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二期（高庄入口）褔堤八号

邮政编码：310030

联系电话：0571-86483518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李国祥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12号寰太大厦17层

邮政编码：100081

联系电话：010-62109001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减少（莱宝高科非公开发行而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梁正

通信地址：杭州天目山路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二期（高庄入口）褔堤八号

邮政编码：310030

联系电话：0571-87081598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减少（二级市场减持及莱宝高科非公开发行而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吉清

通信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13A02

邮政编码：518026

联系电话：0755-23819936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减少（莱宝高科非公开发行而被动稀释）

签署日期：2013年4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称“准则 15�号” ）等相关的

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2、信息披露义务人———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堂硅

谷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3、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

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宝高科” ）拥有权益的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莱宝高科拥有权益的股份。

4、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上市公司/莱宝高科 指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指 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

� � �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堂硅谷阳光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吉清、梁正、李国祥

山水控股 指 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天堂硅谷 指 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阳光创投 指 浙江天堂硅谷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硅谷天堂 指 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12号17层1706室

法定代表人：李国祥

注册资本：8,000万元

注册号码：110000002799319

组织机构代码：726362115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

经营期限：2001年7月5日至2031年7月4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110108726362115

主要股东：李国祥（投资4,000万元，占股50%）

王林江（投资4,000万元，占股50%）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12号寰太大厦17层

2、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公司任职及其他公司

兼职情况

李国祥 男

110102※※※※※※※

37

中国 北京市

山水控股董事长、总经理，兼任硅谷

天堂董事。

王林江 男

33010619※※※※※※

※079

中国 杭州市

山水控股董事， 兼任硅谷天堂董事

长、天堂硅谷董事长。

关 峥 女

11010219※※※※※※

※420

中国 北京市 山水控股董事，兼任硅谷天堂董事。

3、山水控股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5%的情况。

二、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478号华星时代广场D楼3层301室

法定代表人：王林江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注册号码：330000000006756

组织机构代码：72525511-5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股权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开发；高新技术企业及项目的创

业投资；教育投资，为企业提供投资咨询及管理、会计咨询（除国家禁止或限制的咨询项目），

空调及配件、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纺织品、建筑材料、电子产品的销售，软件开发。 （上述

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经营期限：2000年11月11日至 （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330100725255115

主要股东：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0,368万元，占51.84%）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5,580万元，占27.90%）

通讯地址：杭州天目山路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二期（高庄入口）褔堤八号

2、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公司任职及其他公司

兼职情况

王林江 男

33010619※※※※※※

※079

中国 杭州市

天堂硅谷董事长， 兼任硅谷天堂董

事长、山水控股董事。

袁维钢 男

33010319※※※※※※

※499

中国 杭州市 天堂硅谷总裁，兼任莱宝高科董事。

梁 正 男

34010419※※※※※※

※010

中国 杭州市

天堂硅谷董事、执行总裁，兼任阳光

创投董事长。

蔡杭卫 男

33010519※※※※※※

※339

中国 杭州市 天堂硅谷执行总裁

张棣生 男

33010419※※※※※※

※330

中国 杭州市 天堂硅谷董事

何中辉 男

33010419※※※※※※

※037

中国 杭州市 天堂硅谷董事

鲍 钺 男

43010419※※※※※※

※531

中国 杭州市 天堂硅谷董事

3、天堂硅谷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5%的情况。

三、浙江天堂硅谷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址：杭州市上城区青平里1号106室

法定代表人：梁正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注册号码：330000000017984

组织机构代码：78968812-0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经营期限：2006年6月20日至2013年6月19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330100789688120

主要股东：浙江益龙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1,000万元，占股20%）

钱江硅谷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1,000万元，占股20%）

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投资700万元，占股14%）

浙江益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500万元，占股10%）

通讯地址：杭州天目山路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二期（高庄入口）褔堤八号

2、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公司任职及其他公司

兼职情况

梁正 男

34010419※※※※※※

※010

中国 杭州市

阳光创投董事长，兼任天堂硅谷

执行总裁、董事

陆东升 男

37030519※※※※※※

※719

中国 杭州市 阳光创投总经理

3、阳光创投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5%的情况。

四、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

姓名 吉清 梁正 李国祥

曾用名 无 无 无

性别 男 男 男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3010319※※※※※※※53X

34010419※※※※※※※

010

1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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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深圳 杭州 北京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

大厦

13A02

杭州天目山路西溪国家湿地

公园二期（高庄入口）褔堤八

号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

大街甲

12

号寰太大厦

17

层

通讯方式

0755-23819936 0571－87081598 010-62109001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无 无 无

最近

5

年的职业及

职务

2004－2005

年，任钱江水利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05

年

至

2010

年

4

月，任天堂硅谷执行总

裁， 兼任浙江嘉康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 浙江菲达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天通

浙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2005

年

7

月至

2010

年

4

月， 任莱宝

高科董事；

2010

年

4

月至今， 从天

堂硅谷离职。

2004－2005

年，任钱江水利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

经理；

2005

年

7

月至

2010

年

4

月，任莱宝高科董事；

2005

年

至今，任天堂硅谷执行总裁、

董事，兼任阳光创投董事长。

2006

年

2

月至

2010

年

4

月， 任莱宝高科董事；

2007

年至今， 任山水控

股董事长、总经理。

最近

3

年的行政处

罚 （与证券市场明

显无关的除外）

无 无 无

吉清、梁正、李国祥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五、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股权关系

备注：

1、截至本报告提交日，吉清持有莱宝高科股份4,502,971股，占莱宝高科总股份（非公开发

行后）比例0.64%。

2、梁正为阳光创投董事长，持有阳光创投3%股权；截至本报告提交日，持有莱宝高科股份

4,429,152股，占莱宝高科总股份（非公开发行后）比例0.63%。

3、李国祥为山水控股董事长、总经理，持有山水控股50%股权；截至本报告提交日，持有莱

宝高科股份7,160,462股，占莱宝高科总股份（非公开发行后）比例1.01%。

第三节 持股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2010～2012年，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根据自身发展需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莱宝高科部分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此外，由于莱宝高科2013年3月

实施非公开增发股份事宜，而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参与此次认购，致使其所持莱宝高

科股权比例被动稀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12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持所持有的莱宝高科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莱宝高科股份前持有莱宝高科股份情况

减持莱宝高科股份前（以2010年4月22日收盘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

莱宝高科股份的情况如下：

单位（自然人）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注

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913,325 4.52%

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8,951,420 2.71%

浙江天堂硅谷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0 0

李国祥

3,934,320 1.19%

梁正

2,690,269 0.82%

吉清

2,474,160 0.75%

合 计

32,963,494 9.99%

备注：上述持股比例按莱宝高科当时总股本32,988.8万股为基数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1、2010年4月22日~2013�年4�月10日收盘，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有莱宝高科股份21,555,295股， 减持股份占莱宝高科当时总股本

的4.90%；累计出售所持有莱宝高科股份70,497,806股，累计减持股份占莱宝高科当时总股本的

19.90%。 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往年度减持本公司股份情况分别于2009年2月12日、2009

年9月22日、2010年4月24日披露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

2010年4月22日~2013�年4月10日，具体减持股份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月份 卖出（股） 减持价格区间（元）

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2010

年

6

月

818,840 23.42~28.55

2010

年

7

月

1,929,120 24.53~30.40

2010

年

8

月

979,200 30.59~31.70

2010

年

9

月

2,852,651 30.67~37.00

2010

年

10

月

2,254,489 36.97~50.94

2010

年

11

月

94,000 50.74~54.81

2011

年

12

月

150,000 20.10~20.20

合 计

9,078,300 -

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2,818,200 32.22~36.88

2010

年

5

月

1,327,512 24.71~35.18

2010

年

6

月

1,420,000 22.63~28.98

2010

年

8

月

443,500 28.72~31.29

2010

年

9

月

631,500 29.40~33.60

2011

年

1

月

147,802 60.02~62.00

2011

年

7

月

200,000 35.71~35.85

2011

年

11

月

1,088,077 28.01~29.95

2011

年

12

月

1,920,000 19.00~25.36

2012

年

3

月

500,000 18.78~19.11

2012

年

10

月

980,000 15.00~17.61

2012

年

11

月

600,000 16.00~17.30

合 计

12,076,591 -

梁正

2010

年

10

月

166,835 35.8~40.35

2011

年

10

月

233,569 27.48

合计

400,404 -

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数合计

21,555,295 -

注：阳光创投、李国祥、吉清自2010年4月22日～2013年4月10日期间没有买卖莱宝高科股份。

2、莱宝高科于2013年3月实施非公开增发事宜，莱宝高科总股本由发行前的60,039.616万

股增加至70,581.616万股，而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参与此次增发认购，其合计所持莱宝

高科股份数量30,585,217股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其所持有莱宝高科股权比例由非公开增发

前的5.09%下降为本报告签署日的4.33%，相应被动稀释0.76%。

截至2013�年 4月10日收盘，天堂硅谷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莱宝高科30,585,217股，占

莱宝高科总股本（非公开发行后）的4.33%。 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自然人）名称

持股总数

（股）

其中：无限售股

份（股）

持股总数占莱宝高科总

股本的比例

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492,632 14,492,632 2.05%

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0 0 0

浙江天堂硅谷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0 0 0

李国祥

7,160,462 0 1.01%

梁正

4,429,152 0 0.63%

吉清

4,502,971 0 0.64%

合 计

30,585,217 14,492,632 4.33%

综上所述，2010年4月22日～2013年4月10日期间， 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仅于2010年4

月至2012年11月期间通过证券市场交易减持所持莱宝高科股份比例4.90%；再加上因山水控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参与莱宝高科2013年3月实施的非公开增发而导致其所持莱宝高科股权比

例被动稀释0.76%， 二者合计导致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莱宝高科股权比例变动达

5.66%。

本次权益变动后，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再是莱宝高科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莱宝高科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

等权利受限的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入莱宝高科

股份，但卖出莱宝高科股份；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堂硅谷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及李国祥、梁正、吉清等3位自然人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莱宝高科股份。 天

堂硅谷具体卖出股份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月份 卖出（股） 减持价格区间（元）

浙江天堂硅谷资产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012

年

11

月

600,000 16.00~17.30

2012

年

12

月

0 -

2013

年

1

月

0 -

2013

年

2

月

0 -

2013

年

3

月

0 -

2013

年

4

月

0 -

合 计

600,000 16.00~17.30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与本报告书内容有关的应当

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本报告书文本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朗山二路9号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联系电话：0755-26983383

联系人：杜小华、王行村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机构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堂硅谷阳光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李国祥、吉清、梁正等一致行动人必要的授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

机构（以及本机构所代表的自然人及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李国祥

签署日期：2013年4月10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

股票简称 莱宝高科 股票代码

00210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浙江天堂硅谷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杭州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杭州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吉清 信息披露义务人常住地 深圳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梁正 信息披露义务人常住地 杭州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李国祥 信息披露义务人常住地 北京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它

■

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未参与认购莱宝高科

2013

年

3

月非公开增发， 致使权益

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32,963,494

股，持股比例：

9.99%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21,555,295

股；变动比例：

5.66%

（其中，山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未参与认购莱

宝高科非公开增发股份，致使其权益被动稀释

0.76%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李国祥

签署日期：2013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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